中药代煎、配送及膏方服务需求参数
一、项目概况与适用范围
【采购人】桂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
【服务地点】乐群院区 、漓东院区
【服务期限】1年
【结算方式】最终费用由双方按实际发生数量进行定期结算：
(1)代煎服务费=实际中药饮片处方付（剂）数×中标代煎服务费单价；
(2)膏方制作服务费=实际中药膏方处方付（剂）数×中标制作服务费单价。
二、服务商资格条件 
（一）基本资格
(1)具有中药饮片调剂及中药煎煮中心，严格根据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、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》、《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》、《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》、《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操作规范（Ⅱ）膏方》、《国家药品包装容器（材料）标准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进行中药饮片的调剂与代煎、中药膏方的制作以及配送等工作；
(2)中药饮片储存和调配、煎煮、膏方制作、配送所使用的场地、设备、环境卫生和人员资质等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保障中药饮片质量储存要求。
（二）特定资质
(1)须持有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（经营方式含“批发”）或《药品生产许可证》；
(2)近三年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；
(3)本项目不得转包或违法分包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三、技术与服务要求 
（一）仓储与场地
	不同区域
	场地要求

	煎药场地
	面积不小于800平方米，布局合理，设置独立操作区、浸泡区、煎煮区、清洗区、储药区、更衣室等，外用药、妊娠用药专用煎药机并分区标识。

	分拣场地
	面积不小于200平方米，布局合理，防止差错与交叉污染。

	膏方制作场地
	设置独立的膏方制作区域（可在现有煎药场地中划分独立区域，应与煎药室分开），包括浸泡、煎煮、浓缩、收膏、凉膏、分装等功能区。其中煎熬膏方场地不得小于20平方米，凉膏场地不得小于5平方米，并能有效防止差错和交叉污染。凉膏间应配备温湿度调控设备，温度保持在20℃以下，湿度保持在55%-75%。


（二）设备与设施
(1)配备与业务规模匹配的煎药机、包装机、智能调剂系统等；
(2)计量器具、温湿度监测设备等定期校准或检定，提供校检报告；
(3)关键环节（调剂、加药等）全程视频监控，每张处方拍照，相关视频与照片至少保存1年，电子监控录像至少保存1个月。
（三）配送服务要求
患者如有配送需求，须免费配送到家。
(1)配送范围：桂林市区及所辖各县城；
(2)配送时限及地点：
【交付医院】
节假日配送时间按医院节假日工作安排执行，如遇特殊情况双方再进行协商，周一至周日服务商配送到医院时间及地点（根据处方来源，分别配送至相应院区）：
（1） 门诊代煎中药交付时间：
I.当日12:00前的门诊处方，患者自取的须于当日16:30前送达医院相应院区中药房；选择上门配送的，于当日20:00前配送到家。
II.当日12:00-18:00的门诊处方，患者自取的须于次日上午10:00前送达医院两院区中药房发药窗口。
(2)住院部代煎中药交付时间
I.当日12:00前（包括前一天17:30后）的住院处方，应于当日17:00前送达医院两院区相关临床科室护士站；
II.医院当日12:00-17:30的住院处方，应于次日10:00前送达医院相应临床科室护士站；
III.医院当日17:30-24:00的住院处方，应于次日17:00前送达医院相应临床科室护士站；
③急煎中药饮片代煎处方交付时间:三小时内送达医院两院区相关临床科室护士站。
（四）药学服务与人员要求
(1)服务配套的岗位人员（如煎药及膏方制作负责人、审方人员、调剂人员、复核人员、煎药人员、膏方制作人员）须具备中药学专业学历或中药师及以上职称，煎药人员须经相关中药培训机构培训合格，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；
(2)煎药及膏方制作人员须每年体检一次，传染病、皮肤病、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得从事相关工作；
(3)服务商应配备药学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用药咨询、到货验收指导、用药风险沟通等服务。
（五）质量与追溯
(1)全流程符合GSP、GMP及相关规范要求；
(2)建立药品追溯与召回机制，随货同行单、发票信息完整一致；
(3)建立代煎药品及膏方留样制度，留样至少保存7天；
(4)煎煮制作过程全程监控，监控数据保存不少于60天，医院有权随时抽查；
(5)对破损、近效期、滞销药品按医院制度及时退换；
(6)原始纸质记录及电子记录至少保存1年。
（6） 合规与考核
(1)承诺不转包、不违法分包，不得将代煎、制膏及配送服务进行再委托；
(2)接受医院日常考核与年度考核，考核指标包括但不限于：配送及时率及准确率、票货一致性、处方审核率及调剂复核率均要求100%、每剂药重量误差在±5%以内、膏方制作合格率、患者满意度及投诉率。
（7） 应急预案
(1)制定详细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及药品运输、配送应急预案；
(2)节假日与极端天气期间保持不间断服务。
四、商务条款与要求
（一）价格要求
(1)中药饮片代煎服务费报价不得高于 4.5元/付；
(2)中药膏方制作服务费报价不得高于 6.5元/付（按30付起计算）；
(3)本项目为包干报价，应包括中药饮片保管、调剂、人工劳务、税费、运输费、信息系统对接费等所有费用，医院不再另外支付任何费用；
（二）履约保证
(1)对超时配送、质量不达标、拒绝提供服务等考核指标设定违约金与扣分机制；
(2)严重情形可暂停或取消资格。
（三）发票与结算
按医院财务制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；账期与结算流程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5、 投标文件组成（建议目录）
(1)资格性文件：营业执照、药品经营许可证/生产许可证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/授权书、广西中药药事质控中心评估备案证明（或承诺函）等；
(2)合规性文件：信用记录查询截图、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、信用承诺函、近三年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声明等；
(3)技术与服务能力证明文件：仓储、场地能力说明（含面积、布局、设备清单）、质量体系与追溯方案、应急与7×24小时服务方案、药学服务方案（含人员配置、资质证书、社保证明）、信息系统对接方案及安全认证证明、膏方制作专项方案（含设备清单、操作流程、质控措施、人员配置）、配送时效承诺及物流保障方案（含桂林市区及县城配送网络说明）；
(4)其他（招标文件要求的格式性文件与声明）

